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109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營報名簡章 
109.06.24 

一、主旨：為推展全民體育，改善社會風氣，提昇市民生活品質，本校暑期開放辦理游泳訓練班，以期

充實青少年暑期生活。 

二、辦理單位：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三、活動時間： 

 

期別 日期 

每期皆有 

右列 3個 

班別 

班別 時 間 

第 1期 7月 20日至 7月 24日 
甲班 08：30至 10：00 

第 2期 7月 27日至 7月 31日 

第 3期 8月 03日至 8月 07日 
乙班 10：30至 12：00 

第 4期 8月 10日至 8月 14日 

第 5期 8月 17日至 8月 21日 
丙班 13：00至 14：30 

第 6期 8月 24日至 8月 28日 

*7/15-17 08:00至 16:00、7/20-8/28 15:00至 16:00為臺北市教育局全時泳池開放時間 

(詳情請洽泳池櫃台或體育組) 

 

四、報名日期、時間與地點：(報名前請詳閱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報名請由本校東側門進出。 

（一）自費生報名： 

第一階段報名：7/06、7/07，8:30～11:30至本校社區教室現場填寫報名表繳費報名，逾期不受理。 

第二階段報名：7/10，8:30～11:30至本校學務處現場填寫報名表繳費報名，逾期不受理。 

第三階段報名：7/20起至本校游泳池櫃台現場填寫報名表繳費報名，為辦理各期保險，不接受當期現
場報名，請於開課前一週星期五上午 10時前完成報名。 

（二）免費生報名：（免費生現場填寫報名表，報名時需攜帶學校開立之免費生證明文件） 

第一階段報名：領有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手冊之家庭子女或本人（需符合免費生資格，名額於 7/07 18:00

公告），報名時間：7/08，08:30～11:30至本校社區教室報名。 

第二階段報名：1.臺北市無泳池學校升 4、5、6年級且不具游泳能力之學生。 

2.臺北市 108學年度 6年級未通過游泳檢測之應屆畢業生，以學校為單位統一至本校報

名。報名時間：7/09，08:30～11:30至本校社區教室報名，以報名時先後順序為主。 

第三階段報名：7/16至 7/17，如有名額，於游泳池及學校網站公告，逾期不受理。 

(三)報名表可於簡章公告後於學校校網自行下載或本校警衛室領取填寫。 

五、報名費用及退費規定： 

（一）報名費：普通票 800元（大學以上及成人）、學生票 700元（報名時請檢附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未檢
附視同普通票），以上皆含保險費用，免費生一期需繳交 15元保險費。 

（二）退費規定（以下皆包含任何無法來上課之原因且下列事項以完成手續時間為計算基準）： 

1.辦理退費手續《需備齊下列資料》，始得退費。 

(1)正式收據正本。 

(2)上課證。 

(3)填寫退費申請書。 

(4)填寫領據。 

2.因故無法於原報名期別上課者，請於開課前一週星期五上午 10時前，向本校提出申請且完成手續，
得改期（惟需至還有名額之班級上課）。 

3.開課前一週星期五上午 10時前，向本校提出申請且完成手續，全額退費成人 800元、學生 700元。 

 若開課前週五 10時後週一開課前提出申請且完成手續，則需扣除保險費 15元，全額退費成人 785元，
學生 685元。 

4.開課 2日內申請退費，退全額費用扣除保險費 15元後二分之一金額成人 382元、學生 342元。 

5.開課第 3日起，不予退費。 

6.如課程為最後一週無法上課者，依退費規定辦理。 

六、報名地點：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莒光路 315號）。 

七、上課地點：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游泳池（上課請由西藏路門口進入）。 接續下頁 

 



 

八、報名資格： 

（一）凡滿 7足歲(小一升小二以上學生)及身高達 120公分以上，身心健康之男女，均可報名。 

 

（二）凡身心狀況不適合游泳運動者（例如患有皮膚病、心臟病、傳染病、癲癇或其他不適合情形者），
不得報名參加，如因此發生意外，由家長及報名者自行負責。 

（三）免費生資格，需符合下列 1、2所有條件： 

1.就讀臺北市公私立無游泳池之國民小學學生。 

2.109學年度升 4、5、6年級（1、2、3年級不開放報名）且不具游泳能力之學生。 

免費生名額於 7/7 星期二 18:00後公告，報名優先順序、時間及地點，請見上方報名日期、時間與
地點說明。 

九、若因天然災害而停課，則於當期週六或週日原時段進行補課(時間另行公告於學校網頁上)，倘若時間 

    無法配合，得改於尚有名額之班期選擇補課。 

十、洽詢電話：02-23061893轉 165（體育組）  02-23086402轉 118（游泳池）。 

十一、注意事項： 

（一）為防治 SARS、H7N9、新型流感、腸病毒等疫情，將嚴格執行學員入水前測量體溫一事，若有學
員體溫超過攝氏 38度者，或有其他傳染疾病等，嚴禁入水，並請盡速就醫。 

（二）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入場家長須採實名登記並且量體溫後方能入場，若無法維持社交距離請配帶
口罩。 

（三）每堂課請提早 15分鐘到場，學員均需自備泳具（泳裝、泳帽、泳鏡、毛巾）方可下水。 

（四）學員請勿攜帶貴重物品、玻璃器皿、危險物品進入活動地點。 

（五）更衣室提供熱水淋浴，如有需求請自備盥洗用品。 

（六）為辦理各期保險，不接受當期現場報名，必須於開課前一週星期五上午 10時前完成報名。 

 (七)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於學校現場排隊報名時，請配戴口罩，並配合體溫測量。 

 


